延长驾驶资格

（一）适用范围

年龄在63周岁以上，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驾驶员。

（二）时限及相关规定

1、在年满63周岁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2、需要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

（三）机动车驾驶人提交的相关手续

1、机动车驾驶员身份证

2、原驾驶证

3、一张1吋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四）办理流程

工、在导办岗位审核机动车驾驶人提交的相关手续；

2、按照叫号顺序在受理窗口办理；
